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事指南
2017-12-08







	 
一、受理范围
在《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内，持续进行研究开发与技术成果转化，形成企业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注册的居民企业。
二、申报条件
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企业申请认定时须注册成立一年以上；
（二）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获得对其主要产品（服务）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
（三）对企业主要产品（服务）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术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
（四）企业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10%；
（五）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实际经营期不满三年的按实际经营时间计算，下同）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符合如下要求：
1.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小于5,000万元（含）的企业，比例不低于5%；
2.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5,000万元至2亿元（含）的企业，比例不低于4%；
3.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2亿元以上的企业，比例不低于3%。
其中，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60%；
（六）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同期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60%；
（七）企业创新能力评价应达到相应要求；
（八）企业申请认定前一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三、受理地点及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昆明市北京路542号云南省科技大楼5楼502室。
办公时间：上午8:30-12:00；下午14:00-18:00。
联系电话：0871-63160665。
乘车方式：市内可乘2路、3路、23路、47路、71路、105路、236路等公交车。地铁路线：2号线交三桥站。
四、申请材料
企业登录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按要求填写《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通过网络系统提交至云南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提交下列书面材料一式6份至云南省科技大楼5楼502室。
1.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在线打印并签名、加盖企业公章）；
2. 证明企业依法成立的《营业执照》等相关注册登记证件的复印件；
3. 知识产权相关材料（知识产权证书及反映技术水平的证明材料、参与制定标准情况等）、科研项目立项证明（已验收或结题项目需附验收或结题报告）、科技成果转化（总体情况与转化形式、应用成效的逐项说明）、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总体情况与四项指标符合情况的具体说明）等相关材料；
4. 企业高新技术产品（服务）的关键技术和技术指标的具体说明，相关的生产批文、认证认可和资质证书、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等材料；
5. 企业职工和科技人员情况说明材料，包括在职、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人数、人员学历结构、科技人员名单及其工作岗位等；
6. 经具有资质并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16〕195号文件相关条件的中介机构出具的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实际年限不足三年的按实际经营年限，下同）研究开发费用、近一个会计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专项审计或鉴证报告，并附研究开发活动说明材料；
7. 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
8. 近三个会计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包括主表及附表）。
对涉密企业，须将申请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的申报材料做脱密处理，确保涉密信息安全。
五、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无。
承诺时限：90个工作日（包括组织专家评审等程序）。
六、办理收费
高新技术企业申报认定不收取任何费用。
七、办理结果及送达方式
办理结果：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核发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云南省科技厅、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国税局、云南省地税局联合发文公布。
送达方式：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结果将在云南省科技厅网站进行公布，并颁发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及牌匾。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处室：昆明市北京路542号云南省科技厅5楼502室。
咨询电话：0871-63160665。
投诉地址：昆明市北京路542号云南省科技厅7楼机关纪委（709室），厅办公室（1901）。
投诉电话：0871-63133268，63136484。
九、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
相关申报材料及认定申报办事指南可从云南省科技厅门户网站下载，网址：http://www.ynstc.gov.cn/index.htm。
 





















附件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事流程图
[bookmark: _GoBack][image: http://www.ynstc.gov.cn/kjjh/201712080007_1590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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